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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后期江苏农村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夏 林
(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与整风整社运动相结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民主革命补

课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终而推向全国，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江苏在

该省具有“大跃进”重要转折意义的三届十三次会议上，传达、部署了当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并在会

后开展了该运动。运动在不少省份造成严重后果，江苏省同样如此，只是程度相对较轻。由于民主

革命补课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从而成为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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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冬至 1961 年春，全国各地均开展了整

风整社运动。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误判，河南省信

阳地区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整风运动，这一

经验被推广到全国。于是，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普

遍进行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江苏在该省具有

“大跃进”重要转折意义的三届十三次会议上传达

了毛泽东“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思想，部署并开展

了该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造成严重后果，成为

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

一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直接起源于毛泽东对“信阳

事件”的定性。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4 月，河南信阳由于高

估产，高征购，反瞒产私分导致饿死 100 万人。中南

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形容该地区的光山县: “房屋倒

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1］。
而基层干部为了避免右倾帽子竟不惜使用暴力来严

格控制人口外流、上访以及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

偷杀猪、羊、牛的人，是为“信阳事件”［2］。
由于从县委、地委到省委的隐瞒，这场严重的灾

难直到中共中央派遣调查组调查了 3 个月才被彻底

揭露出来。1960 年 10 月 26 日，调查组的调查材料

终于到了毛泽东手里。

“信阳事件”给予毛泽东很大震动，使他不得不

去思考这种事件出现的原因，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就体现在 11 月 15 日他在中央机关抽调万

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所写的批语里。
批语认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 又

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地区。”在大不好形势的

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3］

这里，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

概念，既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那自然就需要“补

课”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念并不是在这里第

一次提出来的。早在 1960 年 3 月，宁夏汇报“中宁

事件”的报告中即已提出: “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

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4］。所谓“中宁事

件”是指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在中宁全县范围内

发生的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事件。
虽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或者不彻底的概念并不

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形成一次普遍性的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却是由他的这个批示引起的。
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

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对迫切需

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

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做了规定。同时决定在

“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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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通过整风整社以纠正

干部的一切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同时，“改造

落后地方和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

党的组织”。
《紧急指示信》将各地方和社队分成三种类型:

“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

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有遗留问题，或者

在去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 还有一部分地方

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

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5］
其中，第三类就是通常所

说的三类社。
12 月 22 日，信阳地委向河南省委并中共中央

汇报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由于毛泽东将

“信阳事件”定性为“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

大大作怪”，因此，信阳地区的整风整社运动普遍以

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
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

补课。”其方法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

组织，依靠工作队和贫雇农群众以及被打击陷害的

好人，夺取领导权。”报告认为，“由于绝大部分原有

的组织已经腐烂，所以必须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在

各 级 各 部 门 中 建 立 领 导 小 组，实 行 领 导 小 组

专政。”［6］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北

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整风整社问题。12 月 31
日，毛泽东对信阳的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好文

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7］
也就是说，全国

对三类社的整风运动都要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

展，这就是所谓的“信阳经验”。中共中央于 1961
年 1 月 1 日将该报告批转给与会人员。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工作会议关

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

泽东的以上批示精神被整合进文件中，作为整风整

社运动的指导意见下发全党。
《纪要》要求“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

队。”值得注意的是，它缩小了民主革命补课的范

围，将三类社队的领导权分成三种情况，其中“有一

部分是 被 地 富 反 坏 分 子 和 蜕 化 变 质 分 子 篡 夺 了

的”。对这部分社队，“首要的一着是把领导权夺取

回来”，并指出:“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实际是

再来一次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补课，还有肃

清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的补课。”［8］
因此，“我们同

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性质是敌我

矛盾，应该按照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对待。”［9］
估计

“真正属于五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约为百分

之三”［10］。
对三类社队的整顿，《纪要》指出:“主要依靠上

面派去的工作团，经过深入群众，扎根串连，挑选一

批真正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原有组织

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参加，组成贫农下中农委员

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且临时代行社队

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领导生产，安排生活。”［11］

这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被推向全国。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

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江苏省委于 1960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9 日召开了三届十三次扩大会议。这

次会议充分揭发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

法，开启了江苏省政策调整的进程，成为该省“大跃

进”运动的重要转折。期间，会议向下传达了毛泽

东“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思想并研究了整风整社

运动的部署问题。
11 月 29 日，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代表省委向

大会作了报告，报告总结了江苏省“大跃进”的经验

教训。同时，第一次向下传达了毛泽东“民主革命

尚未完成”的思想。报告分析造成江苏省严重局势

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坏人当权、为非作歹。”［12］

刘顺元指出全省被“坏人”占据领导权的“政治

落后队”还有很大一个数字，在这些地方，“民主革

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他说:

“这些政治上落后的地区、落后的单位，已经不

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而是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分子、
新恶霸、新反革命分子对人民群众的专政，那里已经

不是社会主义了，而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

大大作怪。”
随后，他从理论高度论述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必

要性。他的论证，由以下几个要点组成:

第一，承认省委对阶级斗争任务认识不足，批评

一些干部阶级观念薄弱。他说:

“省委对于已经揭发出来的一些坏人坏事，虽

然都严肃地作了处理，但是提高到阶级斗争和把两

个革命坚决进行到底这个原则高度上来，大张旗鼓

地处理，教育全党，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做得不够。”
“我们某些干部阶级斗争观念已经非常薄弱，

他们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会有反革命

了’，‘公社化了，没有阶级斗争了’，‘资本家经过社

会主义改造了，已变成了干部了’，‘地主富农入社

了，成分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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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了’，等等。”
第二，指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在

某些地区、某些单位和某些方面，阶级斗争也深入

了。他说:

“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和封建

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熄灭。
阶级敌人在解除了真枪实弹以后，无时无刻不在寻

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糖衣炮弹

和阴谋恶毒的手段，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以达到

他们卑鄙的目的。”
第三，指出要把坏人当权的问题，提到估计整个

形势的高度来认识，要估计够。他说:

“领导权是没有真空的，不论是思想上的领导

权、政 治 上 的 领 导 权、经 济 上 的 领 导 权 都 没 有

真空。”
第四，因此，就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彻底完成

民主革命。他说:

“在今冬明春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和各方面

的整风运动中，一定要把组织搞纯，把社会镇反和内

部肃反以及改造政治落后地区的工作搞深搞透。既

要继续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深入社会主义革命; 又

要与封建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作斗争，彻底完成民主

革命。”［13］

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干部们普遍认为

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党内出现的违法乱纪

行为，才能理解所谓“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

大大作怪”的思想。淮阴市有人指出: “过去是我们

缺乏阶级分析，对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从阶级

斗争的观点上分析。”［14］
一旦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上

去看问题，那么就会“认识到目前农村中部分三类

地区确实存在封建势力，不仅社会上有些地主残余

分子还在兴风作浪，而且我们党内有少数蜕化变质

的干部成了新的封建势力的代表。”［15］
建湖县也有

人指出:“过去我们对干部中的一些严重的违法乱

纪错误，老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而“这些问题，实

质上是封建主义在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借尸还

魂。”［16］
由此，刘顺元的报告就从思想上为江苏省的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做好了准备。
江苏省委的这次会议还对该省的整风整社运动

做了整体部署，并在 196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电话会

议对之具体部署。
省委指出通过整风整社运动要达到几个要求，

其中之一是:“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党的组

织，严肃处理坏人坏事，清洗混入我们队伍中的阶级

异己分子，加强和健全各级组织的领导核心; 继续完

成改造落后社、队的工作。”
按照江苏省委的部署，整风整社运动要分别在

三个层面上进行。省委召开有地、市、县委书记和省

级机关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 以县为单位，召开

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四级干部会议; 县四级干

部会议以后，即在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中全面进行

贯彻。
运动到了农村之后，大体上安排为三个阶段。

分别以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检查贯彻政策; 反

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坏人坏事; 建设人民

公社的各项制度为重点。其中，第二段的任务是:

“进一步发动群众鸣放、揭发，对重点人物进行批评

和斗争，把错误的思想作风搞臭，把错误事实核对清

楚。”“根据犯错误性质、情节和本人对错误的态度，

分别情况，进行处理。该处分的处分，该退赃的退

赃。”“对组织成分不纯的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贫

农、下中农占绝对的优势”，同时，发展一批“贫农、
下中农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培养与提拔干部”。

江苏省委十分注意防止整风整社搞过了头，因

此一再指出: 要“把运动搞深搞透，但是又要注意保

护各级干部的积极性”，“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

多少，不要一般化”，对于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必须

贯彻‘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原则，把处分的面大

体上控制在百分之三以内”。［17］

1961 年 1 月 25 日，江苏省委专门召开电话会

议，对运动到了社队以后的要求和做法作了具体部

署。省委要求首先“判明情况，集中主要力量，整顿

三类社队”。对三类社队的整顿强调狠、准、稳，“所

谓‘狠’，就是领导态度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

展运动，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进行，把坏分子彻底

地揭发出来，彻底地孤立出来，彻底地清洗出去。所

谓‘准’，就是领导上头脑清醒，在情况充分暴露的

基础上，分清矛盾的性质，分清主犯和从犯，首先打

击首恶分子。所谓‘稳’，就是先夺回领导权，再组

织专案小组，认真核实材料，然后分别处理，不采取

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省委 特 别 强 调 要 把 运 动“搞 深 一 些，搞 全 一

些”。搞深一些的标志是: “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全

部得到解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有了显

著的改进和提高”; “纯结了干部队伍，纯洁了党的

组织”;“群众真正满意，情绪高，干劲足”; “农业生

产出现了新的面貌”。搞全一些，强调了三个方面:

“既要彻底反掉‘五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又要彻

底纯洁组织，解决敌我矛盾”; “在抓整风整社的同

时，要抓生产、生活和年终分配”; “各行各业，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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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都要无例外地参加整风运动”。［18］

三

按照省委部署，整风整社运动在 1961 年 1 月底

进入社队层面，3 月初大部分社队都已全面开展。
由于春耕开始，运动加速进行，同时也被生产备耕冲

淡。从三类社队的整风中，可以了解民主革命补课

运动的开展情况，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1961 年 1 月底，各县( 市) 都召开了四级干部会

议，“一般都比较彻底地揭开了盖子，比较深透地反

了县 ( 市 ) 社 两 级 的‘五 风’，初 步 揭 发 了 坏 人 坏

事”［19］，整风整社到了社队层面。
全省的整风整社运动是分两批进行的。大部分

县( 市) 计划一批完成，小部分县( 市) 计划分两批，

前后交叉进行。淮阴专区除淮安、沭阳等大县计划

分两批进行外，其余小县均一批全面展开。［20］
南京

市下属江宁、六合、江浦三县除试点公社外，其余 48
个公社( 直属农场) 计划分两批开展，每批各 24 个

社( 场) 。南通专区打算分两批展开，“先搞问题严

重的公社，后搞问题不太严重的公社”。［21］

1961 年 3 月初，全省第一批开展的 1324 个公

社，90%正处于退赔兑现阶段，10%左右已进入组织

建设阶段; 第二批开展的 223 个公社，运动刚深入到

社队。在第一批开展的公社中，15% 左右的社队运

动没有搞好。这些社队都是三类社队，或者被当做

一、二类社队; 或者派去的工作组“继续受了坏分子

的蒙蔽”; 或者问题比较严重，社队主要领导干部

“不能自觉革命”，派去的工作组“方法不对头，没有

发动群 众”，因 而，“盖 子 没 有 揭 透，五 风 反 得 不

彻底。”
由于春耕开始，工作重心需要转移到生产备耕

上，省委调整了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要求“对三

类社队，领导权还没有夺回来的，立即把领导权夺回

来”，利用生产间隙，对撤下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蜕

化变质分子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和处理。认为 90%
以上是好干部和基本上是好干部，可以不排，“重点

排清糊涂人、死官僚、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分

子”，“对前两种人只排社队主要干部( 公社正副书

记、正副社长，大小队支部书记、大小队长) ，后两种

人全面排，有多少排多少，有多少清洗多少。”［22］

根据省委三届十三次会议上的统计，全省三类

社有 322 个，占公社总数 20． 8% ; 三类大队 3656 个，

占大队总数 15． 3%。［23］
各县( 市) 四级干部会议后，

根据各地委的初步排队，全省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

化变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三类社有 102 个，占公

社总数的 7． 6% ; 三类大队有 2509 个，占大队总数

的 10． 7%。［24］
其中，据 8 个专区 ( 市) 的初步排队，

县、社、大队三级领导骨干 20581 人，蜕化变质分子

占 2． 6%，地富反坏分子占 0． 9%。［25］

对这些被篡夺了领导权的三类社就要进行民主

革命补课，夺回领导权。那么，各地是怎样改造这些

三类社队的呢?

建湖县天美公社嵩崙大队原本是鱼米之乡，生

活较为富裕。但是，“近一、二年来，这里为地富反

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进行阶级报复，严重地破坏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前支书朱正桂为

首的一些干部“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吃

喝玩乐，复田倒租，打击贫雇农”，于是，“生产一落

千丈”，“民不聊生”。由此可见，“改造政治落后队

是一场复杂的、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要搞好整队工作，首先就要“充分发动

群众，迅速夺回领导权。”
第一步，通过扎根串连，发展和培养积极分子，

建立骨干队伍; 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抓生

活，宣传整风，使群众向工作组靠拢，从而“基本上

就摸清了这个大队的底细，掌握了重点人物的材料，

明确了性质”。
第二步，发动群众批斗大队干部，夺取领导权。

首先，成立整队组织，“执掌整队、生产、生活大权，

大小事儿都要通过它，犹如当年‘农会’一般”。然

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发动群众，交代政策，“进行阶

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 预分工资兑现以“进一步

把群众发动起来，明确了斗争的目的”; 张贴大字报

等等。最后召开全大队社员大队，批斗大队干部。
第三步，组织建设，由下而上选举干部。“树立

了以贫、下中农占绝对优势的领导权”，“现有四十

七个大小队干部，其中贫农三十二人，下中农十一

人，中农 四 人，大 队 领 导 层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贫、下

中农。”
通过改造，“揭发出以大队支书朱正桂等人为

首的贪污集团”。该队原有 45 个大小队干部中受

处分的有 12 人 ( 捕办 7 人，管制 2 人，监督生产 2
人，撤职 2 人) ，落选的有 22 人。［26］

盐城县南洋公社 1959 年获得空前丰收，经济面

貌迅速改变。但是，由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谢宗林

是“一个典型的蜕化变质分子”，在他的“错误领导”
下，“社、队烂掉大批干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于是，地委、县委工作组“就要从根挖起，首先解决

公社领导层的问题”。
第一步，揭开公社盖子，先斗公社干部。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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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培养、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准备斗争”; 一面报

告地委、县委。由县委书记处书记亲自坐镇指挥，

“向群众表示坚决支持鸣放，督促谢宗林等坦白交

代”。接着，召开公社党委常委会，“对谢宗林等进

行重点帮助，促其主动下楼，自觉交代问题”，经过

一番斗争，撤掉了谢宗林的职务，于是，“公社党委

中贪污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纷纷坦白认错”。
第二步，充分发动群众鸣放，“对全体干部进行

层层排队摸底”; 开展批判斗争，“把坏人斗倒，把坏

事反透”。工作组扎根串连，解决当时生产、生活上

的突出问题，让群众向工作组靠拢。同时，宣传政

策，教育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从而“摸清了干部的

社会出身，本人成份、政治历史、经济收支、思想作

风、经 管 财 物、社 交 关 系 以 及 思 想 动 态 等 基 本 情

况”。然后，发动群众开展批判斗争。
第三步，“处理坏分子，选举好干部”。选举时

要“根据成分好，历史清白，办事公道，大公无私，群

众信仰的条件，酝酿选拔干部”。
“这次运动，在社队干部中共查出阶级异己分

子十七人，蜕化变质分子十九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十人。在公社二十个党委委员中，即有六个坏分子，

十八个大队书记中即有九个坏分子。”［27］

高邮县汤庄公社本是“鱼米之乡”，但是公社化

以后，粮食连年减产、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生产工具

不断减少，人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全社“二年来

死亡了 3353 人，死亡率占总人口的 13%，劳动力下

降了 30% 以上”。省委工作组认定这是一个三类

社，“解放以后，土改、镇反、肃反、合作化等历次政

治运动，都搞得不够彻底”，“阶级敌人便以混进来

和拉出去的办法，大量的钻进了各级基层组织”，

“全公社 32 个大队，三类队就有 23 个，25 个企事业

单位，完全烂掉的就有 11 个。”所以，工作组要首先

夺回领导权。
第一步，通过调查研究，“迅速找到了社党委领

导层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召开社党委常委扩大会

议，宣 布 将 社 党 委 第 一 书 记、副 书 记 共 4 人 停 职

检查。
第二步，“积极进行排队摸底，扎根串连，培养

骨干，认真试点”，全面开展运动。先在县委四级干

部会议上，对公社党委领导层的干部进行了“重点

斗争”。1961 年 1 月 20 日以后，运动到队。由于

“基本上已摸清了各大队、各单位的主要问题，基本

上掌握了重点人的材料”，“并已培养了一批骨干”，

所以“仅半个多月时间绝大多数三类大小队和落后

单位的领导权，被夺回来了”，并发动群众开展了

批斗。
第三步，民主评选。经过群众选举，“新提拔的

干部 387 人”中，“贫、下中农成分占 95%以上”。同

时，“结 合 进 行 整 党、整 团、普 选、民 兵、整 组 等 工

作”，“开始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以党团员、贫下中农

中的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阶级队伍”。
运动列入重点斗争和重点批判的公社科以上干

部 14 人( 其中公社党委书记 6 人，社长 3 人，科长 5
人) ，大队干部 52 人，小队干部 50 人，分别占同级干

部总数的 35%、18． 1%、7． 4%。原已撤职的干部被

列入重点复斗的大队干部 29 人，小队干部 13 人。
对于所谓的“外部敌人”也进行了斗争，全社计有五

类分子、惯偷 650 人，“着重对第三类中表现最坏的

进 行 了 重 点 斗 争，计 斗 争 74 人，占 第 三 类 总 数

47%”。上述干部受到处分的公社科以上干部 14
人，其中五、六类分子 4 人; 大小队干部 79 人，其中

五、六类分子 32 人; 原撤职干部复斗受处分的 23
人，其中五、六类分子 11 人。同时，逮捕了“内外部

敌人 13 人”，其中干部 7 人，社员 6 人。［28］

这样大范围的斗争和批判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

的积极性。“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势，广大基

层干部固然难辞其咎。“大跃进”中“五风”盛行，违

法乱纪、打人骂人、腐化堕落、打压民主、独断专行等

等现象相当常见，因而普遍的整顿干部作风是有必

要的。但是，以民主革命补课的方式进行整风却是

不必要的。因为“大跃进”的错误，关键不在基层干

部身上，更不是所谓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

力大大作怪”，而是在上层，在“左”的政策上。用阶

级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干部，只是用一个错误纠正

另一个错误而已，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却会“误

伤”更多的基层干部。以汤庄公社被批斗的干部为

例，被停职的社党委第一书记程伯钧认为“搞好生

产，就是改变了落后面貌”。有的干部指责汤庄公

社整风搞得“太左”、“违反政策”，认为“整风、生产

不结合! 这个经验不可取”，“生产进度不快，整风

再透也不算好。”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当时却被视为“错误观点和言论”受到批判，

他们都被“投入群众斗争的烘炉”。［29］

“七千人大会”上很多地方干部对此颇为不满。
他们认为这次整风整社的错误可以与 1958 年至

1959 年公社化初期、1959 年下半年至 1960 年上半

年的错误相提并论，甚至更为严重。而整风整社错

在以民主革命补课的方式开展三类社的整顿，即

“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

组织的问题上去了”。湖南全省发现了 32 个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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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有人说: 湖南省“1960 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

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质问“信

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 要请创造人做个报

告。”［30］
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也检讨说: “1960 年冬，

就减产和生活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

坏人挡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

不彻底，估计得过分。”［31］

江苏省 1961 年的干部处理也存在扩大化的倾

向，但是相对其它一些省份，程度较轻。据统计，

1961 年，江苏省全年处分党员干部共计 14848 人，

而在 1962 年只有 6582 人，1963 年是 7515 人。1961
年处分党员干部人数比之后两年人数之和还多。其

中，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共计 1034 人，占

各级受处分人数的 6． 96%。［32］

后来，由于中共中央逐步意识到造成困难局势

的原因是在政策上，要紧的是调整政策。因此，经过

不断的调查研究，于 1961 年 6 月出台了《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 ( 修正草案) 》，大幅度调整了农村政

策。同时，吸取了这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教训，在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修正草案) 的指示》中，提出今后“各个社、队和干

部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应该经过整风整社工作以

后，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

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33］
要求“对于最近几年

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

甄别”。［34］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对 1958 年

以来受处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这次民主革命补课

中处理错了的干部和党员也逐步得到了平反。
但是，这次民主革命补课却成为在党内开展阶

级斗争的先声。之前虽然有针对干部的农村“三

反”运动，但是如同刘顺元所说，并未“提高到阶级

斗争和把两个革命坚决进行到底这个原则高度上

来”，即没有将之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而民主革

命补课则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干部，

明确指出这些干部是“新的封建势力的代表”，是

“封建主义在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借尸还魂”，

他们就是反革命。因此，民主革命补课的核心就是

夺取领导权。对照后来一系列“左”的错误，可见它

们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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